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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十五五”时期是加快社会经济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时期，同时也面临着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的挑战。污水处理行业作为高耗能行业，其碳排放总量约占全社会排放量的1%~2%。截至2024年，上海市已建成城镇污水处理厂四十三座，总处理能力达1070.75万m3/d，预计至2035年，污水处理厂将增至五十座；已建成工业污水处理厂三座，处理能力为24.45万m3/d，另有一座工业污水处理厂正在建设中。因此，全市经污水处理厂排放的温室气体不宜被忽视。开展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有助于掌握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为识别重点排放源、制定针对性减排策略提供基础。目前，上海市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领域无现行有效的地方标准。

2024年5月，国家标准《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X部分：生活污水处理企业》启动编制并于2025年3月发布征求意见稿，拉开了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标准编制的帷幕。相较于其他城市，上海市污水处理厂具有核心处理工艺加盖、采用焚烧工艺处置污泥等特征，因此国家标准推荐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不完全适用于上海市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基于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上海市标准化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上海市污水处理厂运行现状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需求，以及国家和行业现有基础制定本标准。

二、标准编制目的和意义

（一）贯彻落实国家及本市污水处理领域温室气体管控要求

自2020年我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双碳”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各行业减污降碳。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实施方案》（发改环资〔2022〕622号），提出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建立科学核算方法，系统掌握我国碳排放总体情况。2023年，生态环境部等11部门印发的《甲烷排放控制行动方案》（环气候〔2023〕67号）强调了应加强甲烷排放监测、核算、报告和核查体系建设，研究推进建立重点行业企业甲烷排放核算和报告制度，推动煤矿、油气田、养殖场、垃圾填埋场以及污水处理厂等大型排放源定期报告甲烷排放数据。

地方层面，202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了《上海市碳达峰实施方案》（沪府发〔2022〕7号），提出加快建立本市各区域、重点领域和重点企业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支持行业、企业依据自身特点开展碳排放核算方法学研究。2023年，上海市生态环境局联合七部门印发的《上海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沪环气候〔2023〕12号）则提出开展城镇污水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碳排放测算，优化污水处理设施能耗和碳排放管理；完善减污降碳法规标准，研究构建由碳减排量绩效评价标准、低碳评价标准、碳排放核算报告与核查技术规范等组成的地方性碳排放管理标准体系框架。
综上所述，对照国家和本市污水处理领域温室气体管控最新要求，结合本市污水处理领域特色，制定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标准是必要和可行的。

（二）反映超大型城市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本地化特点

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多采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提供的排放因子缺省值。上述缺省值多源于1990年至2020年之间发表的文献，以传统活性污泥法、厌氧-好氧工艺和氧化沟工艺排放量监测居多，与上海污水处理厂常用工艺存在一定差异。编制组结合上海实际情况，对二十余座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开展了监测，并对其中处理规模较大或采用典型处理工艺的污水处理厂开展了连续监测。上述监测覆盖了城镇污水处理厂和工业污水处理厂。因此，本标准提出的核算及本地化因子获取方法均具有本地特色。

（三）填补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测算技术规范空白
现阶段，关于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核算的指南以阐述核算方法为主，排放因子测算技术存在空白。编制组结合上海市污水处理厂建设运营情况、污染源排放形式和常用监测技术，提出了覆盖现场监测、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和本地化因子获取全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测算技术，有效填补了这一空白。

三、编制过程

编制组由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牵头，会同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上海市排水事务管理中心、上海市城市排水监测站有限公司、上海化学工业区中法水务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国家工程中心有限公司、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海尔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编制组先后开展了国内外标准和技术文献资料收集、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监测、专题会议、应用单位和专家咨询等方面工作。编制过程包括：

（1）资料收集阶段

编制组全面收集了上海市城镇污水处理厂和工业污水处理厂相关资料，包括设计规模、主体工艺和排放标准等，总结了本市污水处理厂建设及运营特色，为选择本地化因子测算试点和编制本地化因子获取方法奠定了基础。

编制组对比分析了国内外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和大气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对各核算指南提供的核算方法和排放因子缺省值，以及监测技术规范提出的点位布设、监测仪器、采样规范等进行了综合分析，为本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同时，编制组阅读了大量文献，归纳了不同地区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并与本市试点污水处理厂测算值对比，为获取本地化因子推荐值提供了补充。
（2）现场监测阶段

2022年起至今，编制组先后前往二十余座污水处理厂开展温室气体排放量测算，覆盖了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理处置全过程。基于处理工艺，编制组对三家城镇污水处理厂、一家工业污水处理厂和三座污泥处置中心开展了长周期监测，获取了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量实测数据。
（3）立项阶段

2024年8月，上海市生态环境标准化委员会组织《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预立项评审；2024年11月，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组织《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立项评审；2024年12月，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下达2024年度第四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计划的通知》（沪市监标技〔2024〕527号），本标准正式立项。

（4）起草阶段

2026年2月，形成《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征求意见稿）》。

四、编制原则

（1）协调性原则。本标准内容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保持协调一致，与行业发展技术水平相协调，为本市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提供规范指引。

（2）完整性原则。本标准充分考虑了本市城镇和工业污水处理厂类型以及不同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理处置工艺，为各类型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及污泥处置全过程提供了核算方法及排放因子获取方法。

（3）适用性原则。本标准立足本市实际，提供了基于数年监测结果分析得到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本地排放因子的推荐值，更符合本市实际情况。

（4）规范性原则。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按照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定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进行编写。

五、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主体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核算边界、核算步骤与核算方法、本地化因子获取、数据质量管理、报告要求。

（一）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上海市域范围内以城镇污水处理或工业废水处理为主营业务的企业进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算与报告，涉及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独立焚烧的污泥处理厂和工业企业厂界内配套的污水处理设施可参考本标准开展核算，用于温室气体排放分析和控排措施成效评估。工业废水中的氟化物通常通过吸附、化学沉淀和膜分离等理化技术去除，鲜少产生气态氟化物，因此本标准未将氟化物纳入核算涉及的温室气体种类，暂不提供工业废水处理过程氟化物排放核算方法。基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规模小、运行工艺多样、分布分散、单座处理设施温室气体排放量低等特征，本标准暂不对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算作出要求，相关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方可参考本标准开展核算。

（二）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定义了温室气体、报告主体、生活污水、城镇污水处理厂、工业废水、工业污水处理厂、污泥、绝干污泥、全球变暖潜势、二氧化碳当量、排放因子、活动数据、排放通量、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排放源、本地化排放因子等17个术语。上述术语主要参考了《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化工园区混合废水处理技术规范》（HG/T 5821）、《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等标准，并进行了针对性修改。未参考上述标准和规范的术语定义如下：

1.绝干污泥 dry sludge solids，定义主要参考《给水排水工程基本术语》（GB/T 50125）和《城镇污泥标准检验方法》（CJ/T 221），为在103℃~105℃温度下烘干2 h，水分完全去除的污泥。

2.排放通量 emission flux，定义主要参考《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和微气象学相关概念，在温室气体无组织排放量核算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3.本地化排放因子 localized emission factor，定义主要参考《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修订版）》，为具有本底特征的排放因子。对于特定污水处理厂，通过大量实测数据获取的排放因子更能展现该污水处理厂排放特征。

（三）核算边界

本标准核算与报告边界为污水处理厂厂界，主要包括生产系统（污水处理、污泥处理处置）、辅助生产系统（动力、供电、供水、机修、库房、运输等）和附属生产系统（办公场所、公务车辆等）。根据《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完整性原则，本标准涵盖了过程排放、能源消耗排放、药剂消耗排放等污水处理厂厂界内全部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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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示意图
过程排放主要包括污水处理过程和污泥处理处置过程产生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污水处理过程使用化石源碳源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和污泥处理处置过程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据调研有关运营台账，上海市域范围内仅十六家污水处理厂处理在污水处理过程中投加了碳源。采用《城镇污水处理厂碳减排评估标准》（T/CUWA 50055）提供的方法和排放因子核算矿化产生的二氧化碳，十一家污水处理厂外加碳源矿化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占直接排放总量的比例低于7%。与此同时，目前已有的常见碳源矿化过程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多为理论计算值，且报告主体难以判断所采购碳源的化石源占比，因此本标准暂未将碳源投加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纳入核算体系。
上海市域范围内污泥处理主要包括浓缩、脱水、厌氧消化、干化和焚烧等五个环节。鉴于目前鲜有关于污泥浓缩脱水和干化环节温室气体排放的公开报道，编制组对十座厂界内只设置污水处理设施以及污泥浓缩脱水或干化设施的污水处理厂开展监测。监测结果表明，上述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过程甲烷排放约占厂界范围内甲烷排放总量的5.65%，氧化亚氮排放约占厂界范围内氧化亚氮排放总量的9.55%，其中五家污泥处理过程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占比均低于2.40%。分析十六家污水处理厂直接排放占厂界范围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比例，发现其中十家厂直接排放比例低于30%，其中污泥浓缩脱水和干化环节温室气体直接排放比例约为7.55%。因此，本标准暂时未将污泥浓缩脱水和干化环节温室气体直接排放纳入核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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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无焚烧设施污水处理厂污水与污泥处理甲烷排放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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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无焚烧设施污水处理厂污水与污泥处理氧化亚氮排放比例
表1 污水处理厂直接排放占比

	污水处理厂
	直接排放占比
	污水处理厂
	直接排放占比

	污水厂1
	52.10%
	污水厂9
	53.26%

	污水厂2
	62.41%
	污水厂10
	55.92%

	污水厂3
	16.58%
	污水厂11
	 9.93%

	污水厂4
	29.97%
	污水厂12
	 4.30%

	污水厂5
	 8.57%
	污水厂13
	23.60%

	污水厂6
	34.49%
	污水厂14
	21.73%

	污水厂7
	 8.55%
	污水厂15
	43.92%

	污水厂8
	18.35%
	污水厂16
	25.03%


能源消耗间接排放主要包括外购电力和外购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为响应《关于推进污水处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实施意见》（发改环资〔2023〕1714号）相关要求，上海已有部分污水处理厂布局了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和水源热泵，为污水处理厂厂界内生产系统提供了“绿电”和“绿热”。核算过程中，上述自发自用的清洁能源温室气体排放量按零计算。
药剂消耗排放主要关注生物质碳源以外，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理处置过程投加其他药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编制组对上海市某座典型污水处理设施在化学药剂使用过程的碳排放进行了研究，结果如下表所示。药剂生产环节的碳排放约占总排放量的9.8%左右。
表2 污水处理过程化学药剂间接排放量占比

	编号
	处理过程直接排放
	能源消耗间接排放
	药剂消耗间接排放
	合计

	1
	27.20%
	59.16%
	13.65%
	100%

	2
	23.37%
	63.31%
	13.32%
	100%

	3
	23.70%
	67.50%
	8.79%
	100%

	4
	19.16%
	70.28%
	10.56%
	100%

	5
	17.60%
	71.47%
	10.94%
	100%

	6
	25.52%
	66.98%
	7.49%
	100%

	7
	28.64%
	62.76%
	8.61%
	100%

	8
	40.54%
	51.58%
	7.88%
	100%

	9
	27.55%
	62.55%
	9.89%
	100%

	10
	28.00%
	62.75%
	9.25%
	100%

	11
	28.01%
	62.77%
	9.22%
	100%

	12
	33.93%
	58.63%
	7.44%
	100%

	13
	16.18%
	73.44%
	10.38%
	100%

	均值
	26.11%
	64.09%
	9.80%
	100%


工业污水处理过程药剂投加量通常高于城镇污水处理过程。因此，药剂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量不宜被忽视。鉴于不同污水处理厂使用的药剂存在较大差异，本标准仅提供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过程常用药剂的排放因子。
（四）核算步骤与核算方法

1. 污水处理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确定

本标准在确定本地化排放因子时遵循具备实测数据和覆盖主要工艺的原则，按照《2024年上海市排水设施年报》公布的污水处理厂采用的主体工艺类别分类。本标准编制中因子优先选择处理规模占比高、监测基础好、代表性强、厂际差异小的处理工艺发布，其中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包括A2/O处理工艺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因子、氧化沟处理工艺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因子、UNITANK处理工艺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因子、市平均生活污水处理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因子、以及市平均工业废水处理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因子。因污水处理过程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随季节和时间变化较大，部分未实施连续监测的污水处理厂排放因子根据其实际监测值乘以甲烷和氧化亚氮修正因子获得，该修正因子依据实施了连续监测的上海市相近工艺污水处理厂的排放因子变化规律计算得到，市平均因子基于分工艺类型污水处理厂排放因子加权平均得到。
编制组在提供详细测算方法和推荐排放因子的同时，也给出了基于广泛实测数据与文献调研综合确定的排放因子推荐范围。污水处理厂可依据此推荐范围，对通过自行监测与计算得出的本地化排放因子进行合理性判断与校核。
受限于现有监测数据，本标准暂未对工业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因子进行工艺上的区分。

表3 城镇污水处理厂A2/O工艺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因子

	监测项目
	监测时间
	甲烷排放因子
（kgCH4/kgCODRe）
	氧化亚氮排放因子
（kgN2O-N/kgTNRe）
	数据来源

	污水处理厂A
	2月
	1.29×10-3
	1.17×10-3
	实测值

	
	5月
	2.14×10-3
	2.73×10-3
	实测值

	
	8月
	7.30×10-3
	5.18×10-3
	实测值

	
	11月
	4.84×10-3
	2.23×10-3
	实测值

	污水处理厂B
	10月
	9.84×10-3
	1.00×10-2
	实测值

	污水处理厂C
	10月
	2.80×10-2
	4.94×10-3
	实测值

	污水处理厂D
	8月
	1.10×10-1
	9.03×10-4
	实测值

	污水处理厂E
	/
	3.60×10-3
	4.66×10-3
	文献值

	平均值
	
	7.70×10-3
	3.40×10-3
	

	取值范围
	
	1×10-3～3×10-2
	1×10-5～1×10-2
	


表4 工业污水处理厂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因子

	监测项目
	监测时间
	甲烷排放因子
（kgCH4/kgCODRe）
	氧化亚氮排放因子
（kgN2O-N/kgTNRe）
	数据来源

	污水处理厂A
	2月
	1.62×10-5
	2.13×10-3
	实测值

	
	5月
	1.57×10-3
	2.62×10-3
	实测值

	
	8月
	1.90×10-3
	3.94×10-3
	实测值

	
	11月
	8.59×10-4
	2.02×10-3
	实测值

	污水处理厂B
	/
	7.50×10-2
	7.50×10-3
	文献值

	污水处理厂C
	/
	1.20×10-1
	3.18×10-1
	文献值

	平均值
	
	1.30×10-3
	2.00×10-3
	

	取值范围
	
	1×10-5～4×10-3
	3×10-4～9×10-3
	


2. 污泥厌氧消化甲烷排放因子确定

污泥厌氧消化过程温室气体排放以甲烷为主。目前上海市四十三座污水处理厂中仅有一组污泥厌氧消化设施。现阶段，对于消化池、储气柜等污泥厌氧消化设施尚缺乏可靠的本地化实测研究。为确保因子的代表性和准确性，本标准以文献法为基础确定其甲烷逸散排放因子，在综合评估现有资料后，对其中显著偏离的样本值进行了审慎处理，最终选取该数据集的中位值（0.3%）作为推荐排放因子。

3. 污泥焚烧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确定
目前，上海市污泥处理处置以独立焚烧为主、协同焚烧为辅，其中独立焚烧占比约66.6%。污泥焚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以氧化亚氮为主，《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提供的缺省值为0.99 kg/tDS。为获取上海市污泥焚烧本地化因子，编制组对位于两座污泥处置中心的六组污泥独立焚烧设施氧化亚氮排放开展了连续监测。受炉温、污泥组分等多重因素影响，编制组所获取的污泥焚烧过程氧化亚氮排放因子在0.10 kg/tDS至7.61 kg/tDS之间波动。基于此，本标准提供的污泥焚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缺省值为监测值中位数。推荐报告主体采用连续监测的方式获取相关污泥焚烧设施的氧化亚氮排放因子。
4. 电力排放因子确定

电力排放因子优先采用主管部门最新发布的2024年上海市公共电网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附录B.2的推荐值为0.4701 kgCO2/kWh，参考了2026年1月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和上海市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上海市统计局关于发布2020-2024年度上海市公共电网电力、热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通知》。电力计算过程中活动数据采用企业外购电量。当报告主体未采购绿电时，采用公共电网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当报告主体外购电力中含绿电时，采用公共电网剩余组合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自发自用的电力的排放因子以0计，不纳入总量计算。该电力排放因子应随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更新。
5. 热力排放因子确定

热力排放因子优先采用主管部门最新发布的2024年上海市热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数据。附录B.2的推荐值为0.0502 tCO2/GJ，参考了2026年1月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和上海市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上海市统计局关于发布2020-2024年度上海市公共电网电力、热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通知》。热力计算过程中活动数据采用企业外购热力。自发自用的热力的排放因子以0计，不纳入总量计算。该热力排放因子应随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更新。

6. 药剂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确定

编制组系统地梳理了目前上海市城镇污水处理厂和工业污水处理厂药剂使用构成，提出主要药剂品类，并检索汇总药剂排放因子，污水处理企业在无法获得相关药剂排放因子的情况下，可参考本标准的因子数据进行药剂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间接排放量核算。排放因子主要参考《污水处理厂低碳运行评价技术规范》（T/CAEPI49）、《城镇污水处理厂碳减排评估标准》（CUWA50055）、《工业污水处理设施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技术标准》（T/SHAEPI019）、CPCD、Ecoinvent、Simapro、Incopo等标准和数据库，结合文献调研数据择优梳理而成。针对污水处理厂所用药剂浓度存在差异的情况，本标准附录中未标注浓度的排放因子均基于该药剂的纯物质量计算，各污水处理企业可将附录中对应的排放因子乘以企业实际使用药剂浓度，从而获得符合自身情况的药剂消耗间接排放因子。
（五）本地化因子获取

附录表C.2和表C.3中的排放因子为多座污水处理厂均值，无法准确反映特定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特征。推荐有条件的污水处理厂通过监测获取本厂的本地化因子。
1. 监测仪器与监测方法

上海市城镇污水处理厂核心处理环节均已加盖，工业污水处理厂仍存在敞开池面。因此，本地化因子需根据排放源形式选择相应监测方法，妥善运输保存样品并分析测试获得。

（1）点位布设及样品采集

污水处理厂有组织排放主要包括经污水处理设施除臭系统末端排气筒排放的废气，以及经污泥焚烧设施排放烟囱排放的焚烧烟气，通常情况下可经采样口采集。采集样品时，采样枪应垂直插入排气筒或烟囱，采样嘴应正对气流方向，并适当遮挡采样口开放区域以减少环境空气的干扰。

污水处理厂无组织排放主要由敞开池面产生，样品采集过程采用经典漂浮箱系统。采集样品时，漂浮箱位置应相对固定，其边缘应与液面液紧密接触。考虑到液面上下波动，吊绳长度应有冗余。常用漂浮箱系统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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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常见漂浮箱系统

布设监测点位时，应覆盖污水处理厂厂界范围内全部排放源。对于工况发生改变的点位应适当增加监测点位。对于排放量占比较高的重点排放源，应适当增加监测频次。

（2）检测分析及数据记录

本标准推荐采用经典气相色谱法测试温室气体浓度，分析测试条件可参考表5。

表5 常规气相色谱分析测试条件

	
	甲烷
	氧化亚氮

	检测器
	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电子捕获检测器（ECD）

	色谱柱
	Porapak Q/HayeSep Q
	Porapak Q/HayeSep Q

	柱温（℃）
	50~60
	50~60

	燃气
	高纯氢气
	/

	助燃气
	高纯空气
	/

	载气
	高纯氮气或高纯氦气
	高纯氮气

	尾吹气
	高纯氮气
	高纯氮气或Ar/CH4混合气体

	检测器温度（℃）
	250
	300


因部分污水处理厂排放源数量较多，样品测试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编制组探索了气样中温室气体浓度衰减速率。对环境空气样品及三个取自不同处理环节除臭系统排气筒和焚烧烟囱的样品展开为期十五天的分析，结果如图5所示。分析结果表明，当样品存放于24℃恒温实验室时，气样中的温室气体衰减速率较慢。十五天内，甲烷浓度始终高于原始浓度的97%，第十三天氧化亚氮浓度方下降至初始浓度的96%以下。综合考虑仪器维护和采样频次加密等因素，本标准建议在样品采集后的一周内完成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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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气样温室气体剩余浓度百分比

2. 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

（1）有组织排放量计算方法

除臭设备运行时，风量通常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因此在计算有组织排放源温室气体排放量时，优先使用监测时段除臭系统尾气或焚烧烟气实际流量。测定流量时，应同步记录除臭系统尾气或焚烧烟气的温度、含湿量和静压，相关操作应符合《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要求。为保证结果具有可比性，计算时宜采用标准状态下的流量数据。不宜将瞬时流量值用于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

当未测定除臭系统尾气或焚烧烟气试剂流量时，可采用设计规模计算温室气体有组织排放量。

（2）无组织排放量计算方法
根据污水处理特征，单一污水处理厂较短时间内水质参数和微生物活性波动较小，因此计算时认为温室气体以近似恒定的速度排放至大气。本计算方法原理为，通过分析漂浮箱内温室气体浓度变化趋势，计算该区域内温室气体排放速率，并结合箱体内温度和压力修正结果。本计算方法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畜禽养殖场液体粪污贮存过程温室气体排放通量静态箱法监测规范（公开征求意见稿）》和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静态箱法测定果园土壤温室气体技术规程》（DB13/T 5823）。当开放水域面积较大时，应在不同区域同时设置多个监测点；当不同监测点温室气体排放差异不大时，应取算数平均值，否则应分区域核算并计算总和。

3. 本地化因子计算

通过本章节计算方法获取的温室气体排放本地化因子可直接用于对应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为使获取的本地化因子更具代表性，监测应尽量覆盖不同季节和不同工况。根据相关文献报道及编制组监测结果，通过监测获取的排放因子在不同工况下通常存在波动。当获取的排放因子呈偏态分布或存在极大或极小值时，本地化因子宜采用中位数；当排放因子对称分布且无显著异常值时，本地化因子宜采用算数平均值。

（六）数据质量管理

本标准从数据管理制度建立、核算数据管理和监测数据管理三方面对数据质量管理提出具体要求，与《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X部分：生活污水处理企业（征求意见稿）》和《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技术标准》（TLCAA 005）等数据质量管理思路一致。在此基础上，本标准细化了排放因子数据收集优先级、监测设备维护、检测方法、原始数据记录等内容。

（七）报告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核算报告应包含的主要内容，包括报告主体基本信息、温室气体排放量、活动数据及来源、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和其他报告信息。报告应能全面反映报告主体温室气体核算过程及温室气体排放量。

六、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一）与国内污水处理温室气体核算相关标准对比
本标准提供了污水处理及污泥处理处置过程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方法和本地化因子的获取方法，其中本地化因子主要通过实地监测的方法获取。

1. 核算方法对比

现阶段，我国有关污水处理领域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的权威标准较为欠缺，现有标准主要包括全行业温室气体清单类和污水处理行业技术指南两大类。

（1）与温室气体核算清单对比

自生态环境部2010年启动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工作并制定《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以来，上海、重庆、浙江、广东等地均出台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简称《编制指南》），为区域层面的温室气体核算提供了科学、规范且可操作的指导。具体到污水处理领域，《编制指南》覆盖从污水处理到排入自然水体过程的甲烷和氧化亚氮直接排放。甲烷排放核算活动水平数据为污水中的有机物总量，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分别以生化需氧量（BOD）和化学需氧量（COD）作为指标。氧化亚氮排放核算活动水平数据包括人口数、每年人均蛋白质消费量、蛋白质中的氮含量、废水中非消费性蛋白质的排放因子、工业和商业的蛋白质排放因子等。本标准核算与报告边界为污水处理厂厂界，因此未将随尾水排入自然水体的温室气体纳入核算范围。鉴于BOD检测周期较长且相对误差较大，本标准中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处理过程甲烷核算均以COD作为有机物总量指标。同时，由于污水处理厂层面难以获取准确的服务范围内人口数，本标准中氧化亚氮排放核算活动水平数据采用污水处理量、进出水总氮浓度等参数。

2024年，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在清单方法的基础上扣除了以污泥形式转移的有机物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由于上述数据难以通过常规分析测试获取，本标准未直接扣除该部分排放量而是通过调整排放因子获取较为准确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2）与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核算标准对比

目前，我国针对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的标准主要包括2018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去除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核算技术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2025年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污水处理企业（征求意见稿）》以及近年来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等社会团体发布的《城镇污水处理厂碳减排评估标准》（T/CUWA 50055）、《污水处理厂低碳运行评价技术规范》（T/CAEPA 49）、《城镇污水处理厂碳排放核算标准》（T/CRSUD 001）等。除北京市地方标准以外，上述标准均提供了污水处理厂厂界范围内温室气体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量的核算方法，以及温室气体减排量核算方法或低碳运行评价体系。本标准重点关注污水处理厂厂界范围内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因此未提供温室气体排放减排量核算方法。

北京市地方标准覆盖了核算边界范围内全部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并针对北京地区城镇污水处理企业提出了本地化排放因子推荐值。在提供可用于上海市污水处理领域所有工艺流程的核算方法的基础上，本标准提供了本地化因子的详细获取方法以及基于现有监测数据所获取的排放因子推荐值，更具本地特色。

2. 监测技术对比

温室气体排放监测主要由采样采集和样品检测组成。样品采集方面，本标准主要参考了《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等标准。在温室气体检测方面，目前国内尚未发布相应的国家标准。因此，本标准参考了团体标准《气体中甲烷、氧化亚氮和二氧化碳浓度测定 气相色谱法》（T/LCAA 005），该方法基于气相色谱技术，联合使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与电子捕获检测器（ECD），能够同步检测甲烷、氧化亚氮和二氧化碳三项关键气体指标。在实际应用中，需结合污水处理厂样品的具体浓度范围，对该方法的检测限进行适当调整，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与适用性。

（二）与国际标准比较

1. 核算方法对比

目前，全球范围内最为认可的温室气体核算标准是由IPCC编制的《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该指南第五卷“废弃物”的第六章专门针对废水处理与排放，详细列出了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处理过程中可能产生直接碳排放的环节，并提供了具体核算方法。相关核算方法与《编制指南》中类似。本标准聚焦于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对核算边界、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推荐值进行了本地化适配。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简称《核算体系》）由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WRI）和世界商业理事会可持续发展（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BCSD）共同开发，旨在提供清晰、一致的框架来量化和管理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体系》着重于排放边界的界定，创造性地设置了三个“范围”（范围1、范围2和范围3）。结合污水处理厂工艺和运行特征，本标准以污水处理厂厂界为边界，对产生于厂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展开核算。本标准中范围1和范围2排放与《核算体系》中的一致；对于范围3，因厂界范围内车辆运输等活动产生的间接排放难以量化，本标准暂时仅将药剂消耗产生的间接排放纳入核算。

ISO 14064、14065、14066和14067系列标准则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提供的一系列规范温室气体核算的标准，涵盖了从组织到项目层面温室气体排放核算、验证机构及人员资质认定、产品碳足迹等一系列方法学。与ISO系列标准相比，本标准聚焦于污水处理厂厂界范围内与运营相关的排放，未涉及污水处理厂建设、拆除等过程所产生的排放。

2. 监测技术对比

2022年，国际水协会（International Water Association, IWA）聚焦城镇污水处理过程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一系列现场监测方法，重点介绍了示踪技术和遥感技术。上述技术侧重于使用采用红外吸收（IR）、量子级联激光吸收光谱（QCLAS）、光腔衰荡（CRDS）等技术的高精度气体在线分析仪。美国水研究基金会（WRF）、荷兰水应用研究基金会（STOWA）、丹麦环境署等机构发布的指南和手册同样推荐在线分析。在欧美地区，污水处理设施温室气体采集多采用通量箱。基于上海市污水处理设施现状，以及分析仪器的成本和性能，本标准阐述了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的离线采样方法，推荐使用国内应用较为成熟的气相色谱作为分析仪器。报告主体也可采用稳定可靠的在线分析仪开展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监测探索。

七、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处于征求意见阶段的国家标准《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X部分 生活污水处理企业》（简称“国标”）框架保持衔接，并在其基础上，紧密结合上海市排水体系“厂站网一体化”的突出特点，进行了体系性的深化、细化和特色化创新，主要差异与本地化特色体现在：

（一）核算对象的完整性与针对性
国标主要针对生活污水处理企业，本标准基于上海市污水收集处理系统的实际情况，将核算对象拓展至工业污水处理厂，填补了国标在此领域的空白。同时，根据本市主流污水、污泥处理处置技术路线，对国标的核算公式进行了本地化适配与精简，删除了本市未采用工艺的相关计算部分，提高了标准的针对性与实用性。

（二）技术体系的全流程和系统性
国标侧重于核算与报告的要求。本标准创新性地构建了“核算-监测-因子本地化”三位一体的全流程技术体系，不仅提供了详细的核算方法，而且系统规定了从无组织排放、有组织排放的现场监测技术，到排放因子本地化计算的方法学，响应了国家与地方甲烷排放控制方案中关于“提升统计核算监测能力”和“加强本地化排放因子研究”的核心任务。

（三）排放因子的精细化与本地化

本标准突破了国标在排放因子层面相对宏观的局限性，提供了大量基于上海市典型污水处理厂实测数据、运行参数和研究成果的本地化、分工艺的细化排放因子。这些排放因子更贴合本市进水水质特征、气候条件和工艺运行现状，显著提升了核算结果的精确度与可信度。与此同时，上述排放因子为上海市工业企业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时，精准计算污水处理环节的碳排放贡献提供了质量更好、分辨率更高的数据基础。排放因子是本标准本地化特色的核心体现。

综上所述，本标准并非对国家标准的简单引用或复现，而是在其原则性框架下进行的实质性深化、针对性补充和引领性创新。它既确保了与国家顶层设计在方法学上的一致性与可比性，又充分回应了上海超大型城市污水处理系统的独特性和精细化管理需求，形成了兼具核算方法统一性、监测技术支持性、排放因子本土化特色的地方技术规范。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建议各相关部门通过组织专题宣贯培训会、利用公众号及行业媒体平台发布信息等多种方式，加强对本标准的宣传和推广，鼓励并引导各污水处理企业、第三方咨询机构及相关部门了解、使用本标准。
建议组织开展系统化、分层级的专业培训，以确保标准中本地化监测方法与排放因子测算部分得到正确理解和使用，以及进一步迭代优化本地化因子。

建议建立常态化的实施效果跟踪评估机制，以确保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并实现持续优化。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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